企业责任承诺书
致：云南省政府采购和出让中心
作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生产企业或进口药品一级代理商的名称） ,我企业承诺：

1、本公司保证遵守药品监管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有关规定。

2、本公司保证所提供的全部资料文件真实、完整和合法。

3、严格按照《药品生产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从事药品生产活动，严格按照《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》组织生产。对原辅料来源严格把关，生产药品所需的原辅料做到批批检验，检验合格后投料生产，生产的成品做到批批检验，检验合格后进行销售，不合格的原辅料及成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施销毁处理。
4、积极配合省、市、县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监管和指导，自觉接受社会各界和广大消费者的监督。
5、严格按照云南省药品集中采购文件的规定履行合同，如出现故意不履约的行为，愿意接受相应处罚。
本承诺书有效期限为：    年   月    日至采购周期结束。
生产企业（进口药品一级代理商）盖章: 
法定代表人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